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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88_B0_E5_c122_485388.htm (说明：本文为《中

国律师》2002年第八期“主编寄语”，发表时标题为《想起

了彭真同志的话兼谈律师的意义》。) 律师到底是干什么的?

很多人似乎总是不知所云。然而，彭真同志早在40多年前就

给我们勾划了一个极富前瞻性的定义和功能。 作为我国社会

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在长期主管中央政法工作

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为基础，从我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实际而有

高度的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创见，丰富了毛泽

东思想的内容。尤其是对律师工作的讲话和论述，至今听来

还很有针对性和共鸣性。 1954年11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刚刚颁布，彭真同志就指出：“有的法院同志认为，实行

辩护制度太麻烦。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从全国发生的错判数

字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审判工作并不很高明，实行辩护制

度有利于避免错误。”彭真同志认为，只要有刑事诉讼，就

会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为此，他在1956年4月召开的全国公

安厅(局)长会议上特别强调指出：“法制健全起来了还会不

会发生错误?错误可以减少是肯定的，会不会一件不错呢?不

可能⋯⋯这作为奋斗目标是可以的，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正

因为公安机关可能有错误，才要有检察机关的检察起诉。检

察机关起诉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错误呢?也不可能⋯⋯那么

，是不是法院的判决就一定都对呢?也不一定。如果判决都对

，为什么还要规定可以上诉呢?就是由于估计到事实上可能有



判错的。经过上级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错呢?也可能发生错误

，所以要有监督程序。”后来，彭真同志又说：“大家想一

想，一个案子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看来是个一般的案件，

对当事人却是件大事情；判死刑，，人就死了，判无期徒刑

，人就要关一辈子。” 因此，就要有律师，就要有律师承担

刑事辩护工作，就要有合法有效的刑事辩护程序来避免或减

少错误的发生。彭真同志为此特别告诫广大政法工作者：“

刑事被告人在没有判决前还不能说都一定是有罪的，经过审

理，有的可能由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或者被法院‘宣告无

罪’。按制度办事，可以少发生错误。” 据此，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依法进行刑事辩护是一个律师的首要功能和基本业

务。40多年前，彭真同志的话高屋建瓴，字字珠玑，句句在

理。然而，现实中，说起律师这个话题，似乎依旧是众说纷

纭。有人说，律师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也有人

说，律师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还有人说，律师是“公关

讨债公司”；更有人说，律师是“不拿刀枪的强盗，吃了原

告吃被告”。那么，律师究竟是干什么的? 著名法学家江平教

授说，一提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向强权

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谈笑之

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挽

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抗衡权

力”的民主形象。应当说，这些联想都是合乎律师的固有形

象和发展规律，但也不容回避的是，现实中还有趋炎附势的

律师，还有唯利是图的律师，还有玩弄法律于股掌间一样的

律师，还有名声败坏混同讼棍一样的律师，还有形同摆设毫

无作用的律师，还有心如骗子混水摸鱼的律师⋯⋯ 然而，我



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样的律师还只是极少数，更多的律

师始终在用法律的智慧关怀人，用专业的技巧帮助人，他们

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兢兢业业的不懈追求，在一言一行

中，在一案一讼间，在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完美体现律

师的形象。我国律师制度与祖国改革开放同步，与神州发展

步伐同行。20年来，律师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执业人数发

展到12万人，执业机构发展到了1万家，社会作用已深入到社

会各个层面，社会影响已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 可以说，

只要有民主政治，只要有市场经济，只要还有烧杀抢夺，只

要还有不平冤屈，就不能没有律师。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每

个人都有请律师的权利，无论他对你我而言显得如何的十恶

不赦。每个人都有权不接受专制的判决，政府部门的人尤其

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命运。律师的工作就是为当事人辩护，

绝不允许自己去推测当事人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推测，便

是裁决，那是法官的事情。其实，律师与检察官(包括警官)

都是从不同的方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法院就是司法公正

之舟的掌舵者，律师和公诉人就是划船者。这三者的互相支

撑就组成了控辩审三角型架构和科学有效的刑事诉讼体制。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律师的业务已不仅局限于刑事

辩护工作。在当今纷繁复杂而变化急剧的世界上，他们还承

载着法律的传译与解释功能、保健和预警功能、急救与灭火

功能、主张和保护功能、参政和议政功能。尽管现实还有屡

遭歧视的立法环境让他们不称心，还有屡受白眼的司法环境

让他们不如意，还有屡遇刁难的执业环境让他们愤而罢辩怒

而疾呼，但他们依旧在默默地为依法治国而身体力行，为依

法服务而艰难跋涉，依旧在始终如一地守望着法律与良知的



净土。 因此，所谓律师，就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证书，为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制

衡社会公权、促进法制完善为使命的法律专业人员。他们受

命于危难忧烦之际，效力于是非曲直之间；法律是他们的立

身之本与发财之道，客户是他们的执业之源与发展之本。他

们帮助客户依法变复杂为简单，化腐朽为神奇；他们致力于

法律服务之道，醉心于依法治国之路；他们是法律之师，是

文明之师，是正义之师，是律己之师。律师就是一个有报酬

有风险、劳心又劳力，但又不是人人都能从事的职业，既是

中介机构，又是自由职业，还是政法工作者的重要组织部分

。 不论平民百姓如何看待律师，不管政府官员如何评价律师

，不管社会各界如何误解律师，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社会

的进步，法制的完善，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谁都需要律师

，谁也离不开律师。 (编者注：今年正值彭真同志诞辰100周

年，彭真同志生前对我国律师业非常关心和理解。本社谨以

此文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